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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推荐申报表






申报人姓名：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        　            
[bookmark: _GoBack]


济宁市商贸物流园区管理服务中心综合部
二〇二五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封面中“项目类别”及“项目名称”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正确填写。项目类别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
（二）表格中“姓名”及“出生年月”均应与身份证件信息一致。
（三）表格中“工作单位”一栏应填写政府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等官方名称，没有工作单位填写“无”。
（五）表格中“手机号码”一栏应填写申报人本人手机号码,如申报人因特殊情况无手机号码,应填写联系人手机号码，并注明联系人姓名。
（六）表格中“从事该项非遗传承实践累计年限”应减去中断该项非遗传承实践的时间。
（七）表格中“主要开展传承活动地区”应与县非遗办公布的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地区或单位一致。
（八）表格中“个人简历”一栏，按照时间顺序简要填写申报人的学习、工作及与该项目有关的学艺、实践经历等情况。
（九）表格中“传承谱系或师承脉络情况”应从申报人开始至少上溯三代填写师承授徒情况，包括至少三代传承谱系情况（注明师徒关系）、每代传承人掌握该项目核心知识和技能艺能情况、每代传承人同门人员简要情况等。
（十）表格中“授徒传艺情况”需简要介绍申报人徒弟情况，包括其徒弟掌握该项目核心知识、艺能技能以及开展传艺活动等情况，如有再传徒弟，一并简要介绍。
注意事项
（一）申报表应填写电子版本。提交纸质版本时，签字（盖章）部分应由本人亲笔填写并捺印指纹，签字、盖章部分不得复印或印刷。
（二）提供的照片资料以表格中“照片”一栏为模板填写，共需提交10张彩色照片，每张照片按模板填写为独立一页，10张照片页按顺序一并附在申报表最后。照片页可根据示例扩展。提交纸质版本时，照片可直接打印（彩色）在照片页上，也可粘贴在照片页上。
（三）表格空间不足的部分可自行扩展，但应注意格式规范完整。
（四）若某一部分内容需提供证明或说明材料，可另附附件，但应在相关栏目中标注“详见附件”等字样，每个栏目添加附件不超过10页。








一、项目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2寸彩照

	民   族      
	
	出生年月
（以身份证件为准）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中国公民
（是/否）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健康状况
	
	手机号码
	

	通讯地址
	

	从事该项非遗
传承实践累计年限
	

	主要开展传承活动地区
	

	个人简历
	（建议200字以内）

	传承谱系或师承脉络情况
	（建议300字以内）

	授徒传艺情况
	（建议200字以内）

	掌握项目知识、核心技艺情况及相关成就
	（建议300字以内，相关证明材料可附件）

	开展公益活动情况
	（建议200字以内）

	为该项目保护所做的其他贡献
	（包括展演、宣传、调查研究及持有有关实物、资料等，建议200字以内）









	照  片 
	（反映申报人技艺特点的1000万像素以上6寸数码彩色照片，包括体现技能、技艺的工作照及代表性作品或剧（节）目照片。照片需提交10张，以此栏为模板填写，10张照片按顺序整理，附在最后）












著作权人姓名:           手机号码:
拍摄时间：              拍摄地点：
照片说明（20字以内）：



	本人声明及授权书
	本人申请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志愿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履行代表性传承人相关义务，并同意济宁商贸物流园区综合部无偿使用申报材料进行宣传、推广。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济宁商贸物流园区综合部专家组推荐意见
	（从技能艺能特点和水平、代表性和影响力、师承和授徒传艺情况等方面对申报人进行评价，提出针对性推荐意见，200字左右）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济宁商贸物流园区综合部
专家组名单
	姓名
	性 别
	年龄
	专业
	职称
	单位
	联系电话
	签字

	
	
	
	
	
	
	
	
	

	
	
	
	
	
	
	
	
	

	
	
	
	
	
	
	
	
	

	
	
	
	
	
	
	
	
	

	
	
	
	
	
	
	
	
	

	
	
	
	
	
	
	
	
	

	
	
	
	
	
	
	
	
	

	
	
	
	
	
	
	
	
	

	
	
	
	
	
	
	
	
	

	
	
	
	
	
	
	
	
	

	济宁商贸物流园区综合部单位意见
	
（建议300字左右）








（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以身份证件为准）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中国公民
（是/否）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健康状况
	
	手机号码
	

	通讯地址
	

	从事该项非遗
传承实践累计年限
	

	主要开展传承活动地区
	

	个人简历
	（建议200字以内）

	传承谱系或师承脉络情况
	（建议300字以内）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以身份证件为准）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中国公民
（是/否）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健康状况
	
	手机号码
	

	通讯地址
	



二、建议保护单位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人类型
	□企业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 □事业单位法人 □其它
（在对应□处填“√”）

	通讯地址
（邮 编）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保护工作
专门负责人
	
	职    务
	

	电    话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
证明
	（粘贴复印件）













	保护
单位
保护
能力
情况
	（填写该单位与该遗产项目相关的代表性传承人或相对完整资料的情况；专职从事该遗产项目保护工作的人员情况；用以开展传承、展示活动的场所规模和条件；用以开展保护传承工作的自有资金情况等。不少于400字，不多于600字。）

	保
护
单
位
承
诺
	

我单位承诺：
我单位申请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诺如实提供所有申报材料，自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保护单位职责，自愿接受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的管理监督并定期报告履责情况。

                         
            盖章：
                                  年  月  日




三、项目保护计划

	已采取的保护措施与取得的保护成效
	（填写该遗产项目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后，为加强和促进该遗产项目的保护传承已经采取的各项具体保护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并说明相关群体和个人参与保护工作的情况。不少于400字，不多于600字。）

	五年保护计划主要内容
	（填写该遗产项目今后五年的保护计划，保护计划应围绕记录、建档、传承、研究、宣传等方面的内容制定，并说明如何确保该遗产项目相关的群体和个人参与保护措施的制定及其今后实施。保护计划应是具体可行的措施，且参与方有明确的责任约定，而非可能性和潜在性的描述。不少于400字，不多于600字。）




	五年计划预算编制情况

	预算
项目
名称
	经费投入
（万元）
	依据说明
	预期目标
	资金来源（万元）

	
	
	
	
	保护单位
自    筹
	地方（部门）投    入

	
	
	
	
	
	

	
	

	
	
	
	

	
	

	
	
	
	

	
	
	
	
	
	

	
	
	
	
	
	

	保
障
措
施
	（说明为保障保护计划的实施将采取的各项保障措施，包括政策、机构、人员、经费等。不少于200字，不多于400字。）

	备

注
	（如有在各栏目中未纳入的其它内容，请在此处填写。）


















四、传承人、传承群体同意申报及参与保护工作声明书

	
我们作为该遗产项目主要传承人（传承群体），同意该遗产项目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并同意（建议保护单位名称）作为项目保护单位，愿意共同参与该项目的申报以及今后的保护工作。
签名或盖章：个人签名并填写单位或住址，单位、群体盖章；须与前述“主要传承人、传承群体”对应。



















                                            年  月  日






